
青海省（省级）交通运输权责清单通用目录2025版（行政确认  6项）

序
号

单位部
门

部门职责 事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及有关条款
实施层
级及权限

对应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及依据 备注

1
交通运
输部门

负责对违反公路路
政管理法律、法规
、规章行为的查处
工作；负责国省干
线公路路产保护管

理工作

在公路桥梁跨越
的河道上下游各
500米范围内进

行疏浚作业的安
全确认

行政确
认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2011.03.07）第21条 在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下游各500米范围内依法进行疏浚作业的，应当符合公
路桥梁安全要求，经公路管理机构确认安全方可作业。

省、市州、县
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主动公示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
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
便于申请人阅取。
2.依法依规办理行政确认的受理、审核。
指导监督责任：
1.指导、监督下级部门完善行政确认的标准、程
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步规范。2.对下级部门实
施的行政确认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确认
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2011.03.07）第73条 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公路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
予处分：（一）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二）违反规定拦截、检查
正常行驶的车辆的；（三）未及时采取措施处理公路坍塌、坑槽、
隆起等损毁的；（四）违法扣留车辆、工具或者使用依法扣留的车
辆、工具的；（五）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
。公路管理机构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2
交通运
输部门

负责全省船舶、船
员的监督管理和证

件管理工作

船员特殊培训合
格证签发

行政确
认

1.《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国务院令第494号2023.07.20修订））第31条 申请在船舶上工作的船员，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
定，完成相应的船员基本安全培训、船员适任培训。《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船员经水上交通安全专业培训，其中客
船和载运危险货物船舶的船员还应当经相应的特殊培训，并经海事管理机构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方可担任船员
职务。严禁未取得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船员上岗。船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严格依法履行职责。
2.《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考试和发证办法》（海船员〔2019〕491号 2019.12.31）全文

省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主动公示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
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
便于申请人阅取。
2.依法依规办理行政确认的受理、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通运输部
令2020年第12号)第28条 考试机构、发证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限制或者取消其开展适
任考试、发证工作的权限：（一）违反规定程序开展适任考试、发
证工作的；（二）超越权限开展适任考试或者签发《适任证书》
的；（三）对不具备条件的申请人签发《适任证书》的。

3
交通运
输部门

承担公路、水路养
护和路政等设施的
维护和路政管理工

作

公路施工作业验
收

行政确
认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21.04.29修正）第32条 第二款 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
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施工作业完毕，应当迅速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消除安全隐患，经道
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符合通行要求后，方可恢复通行。对未中断交通的施工作业道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
加强交通安全监督检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2011.03.07）第
29条 第二款 涉路施工完毕，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对公路、公路附属设施是否达到规定的技术标准以及施工是否符合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
量和安全的要求进行验收；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

省、市州、县
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主动公示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
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
便于申请人阅取。
2.依法依规办理行政确认的受理、审核。
指导监督责任：
1.指导、监督下级部门完善行政确认的标准、程
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步规范。2.对下级部门实
施的行政确认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确认
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2011.03.07）第73条 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公路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
予处分：（一）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二）违反规定拦截、检查
正常行驶的车辆的；（三）未及时采取措施处理公路坍塌、坑槽、
隆起等损毁的；（四）违法扣留车辆、工具或者使用依法扣留的车
辆、工具的；（五）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
。公路管理机构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4
交通运
输部门

承担公路、水运建
设监管工作；负责
省重点公路、水路
建设项目的施工许
可、实施监督和竣

工验收工作

公路水运工程质
量鉴定

行政确
认

1.《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8号2017.09.04）第25条 公路水运工程交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对工程
质量是否合格进行检测，出具交工验收质量检测报告，连同设计单位出具的工程设计符合性评价意见、监理单位提交的工程质量评定或者评估
报告一并提交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对建设单位提交的报告材
料进行审核，并对工程质量进行验证性检测，出具工程交工质量核验意见。工程交工质量核验意见应当包括交工验收质量检测工作组织、质量
评定或者评估程序执行、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整改以及工程质量验证性检测结果等情况。
2.《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交通部令2004年第3号2004.03.15）第16条 公路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第7项质量监督机构
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公路工程质量鉴定办法对工程质量检测鉴定合格，并形成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省、市州、县
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主动公示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
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
便于申请人阅取。
2.依法依规办理行政确认的受理、审核。
指导监督责任：
1.指导、监督下级部门完善行政确认的标准、程
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步规范。2.对下级部门实
施的行政确认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确认
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1.《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8
号2017.09.04）第47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公
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交通部令第3号2004.03.15）第28条 
质量监督机构人员在验收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交通运
输部门

承担收费公路营运
管理

收费公路的鉴定
和验收

行政确
认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17号2004.09.13）第38条 收费公路终止收费前6个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对
收费公路进行鉴定和验收。经鉴定和验收，公路符合取得收费公路权益时核定的技术等级和标准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方可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向交通主管部门办理公路移交手续；不符合取得收费公路权益时核定的技术等级和标准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在交通主管部门确定的
期限内进行养护，达到要求后，方可按照规定办理公路移交手续。

省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主动公示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
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
便于申请人阅取。
2.依法依规办理行政确认的受理、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6号
2017.11.04修正）第86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6
交通运
输部门

贯彻执行国家、省
、州有关交通运输
的法律法规和方针
政策；承担全州公
路、水路、地方铁
路运输市场监管责
任；承担水上交通
安全责任；承担渔
业船舶检验和监督
管理职责；指导全
州公路、水路行业
安全生产和应急管

理工作。

客运站站级核定
行政确

认

1.《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18号 2023.11.10修正）第15条 申请从事客运站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客运站经验收合格；（二）有与业务量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三）有相应的设备、设施；（四）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
全管理制度，包括服务规范、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车辆发车前例检、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国家规定的危险物品及其他禁止携带的物品（以下
统称违禁物品）查堵、人员和车辆进出站安全管理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制度。
2.《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JT/T200-2004)第8章 一、二级车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主管部门按本标准组织验收；其他级别的
车站由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按本标准组织验收。

省、市州、县
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主动公示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
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
便于申请人阅取。
2.依法依规办理行政确认的受理、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
号2023.07.20修订）第76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不依照本条例规定的条件
、程序和期限实施行政许可的；(二)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道路运输经营
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三)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四)违
反规定拦截、检查正常行驶的道路运输车辆的；(五)违法扣留运输车
辆、车辆营运证的；(六)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七)其他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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